附件1：
栖霞区2025年第二批省级农业专项资金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金实施指导意见


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耕地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实施指导意见
为切实做好耕地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结合我区实际，开展耕地质量监测、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农产品产地环境例行监测、耕地安全利用、农用地重点地块监测工作。
一、工作内容
1、开展耕地质量监测工作：一是完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二是加强基础设施维护；三是做好信息调查和数据报送；四是编制耕地质量监测报告。
2、开展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工作：一是采集检测耕地质量等级调查点土壤样品，土壤检测指标为：土壤容重、pH值、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中微量元素硫、铁、锰、铜、硼、钼、硅、锌。二是以国土“三调”最新年度变更图件和调查检测数据为基础，依据《耕地质量等级》（GB/T33469-2016），规范开展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3、开展农产品产地环境例行监测工作：依据《江苏省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总体方案》，在全区4个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点规范开展产地环境例行监测，动态掌握土壤环境质量变化情况，重点监测水稻、小麦两季农产品，兼顾蔬菜等其他食用农产品，监测指标包括镉、汞、砷（水稻为无机砷）、铅、铬5种元素。
4、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有效管控农田土壤环境风险，切实做好耕地安全利用，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5、农用地重点地块监测工作：采用分类分区监测原则，以农用地重点地块土壤为监测对象，查清农用地重点地块土壤环境质量、污染风险、空间分布及影响因子等，主要是重点农用地块调查、监测及报告编制工作。
二、资金预算
全区共计79.8万元，其中：
1、耕地质量监测、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农产品产地环境例行监测工作共计11.8万元。
2、耕地安全利用工作55.2万元。
3、农用地重点地块监测工作12.8万元。




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实施指导意见

1、 工作内容
2025年栖霞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建高标准农田400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3200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农田地力提升等。
二、资金预算
省级资金共计78.6万元。
按照《关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概算的批复》（宁农建〔2025〕16号）文件执行。



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设施棚室改造提升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需在“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财政专项执行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入库储备，未储备的项目不予申报。
二、支持主体
街道办事处、社区（村委会）、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大户、园区平台公司、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事业单位等蔬菜园艺生产经营主体。所有申报主体必须要有专人负责项目申报、实施、验收等各项环节的材料收集、整理及上报等工作。
三、支持范围
（一）支持新建标准设施棚室。主要支持“8332”单体大棚、宽体大棚、连栋塑料薄膜温室、钢架避雨大棚、“两网一灌”等类型。新建单体钢架大棚标准可参考《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单体钢架塑料大棚技术规范》(DB32/T3129-2016)、《钢管塑料大棚(单体)通用技术要求》(DB32/T1590-2010)等相关规范文件中的主要标准要求;《连栋温室建设标准》(NY/T2970-2016)、《连栋塑料薄膜温室建造技术规范》(DB32/T4757-2024)等相关规范文件中的主要标准要求。
（二）支持改造提升老旧设施棚室。支持对超过设计使用年限、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满足正常生产需求、不能满足宜机化作业等要求的老旧设施棚室进行主体结构改造提升以及设施棚室水肥一体化、环境调控和育苗育秧等系统的智能化改造提升，可参考《老旧低效设施蔬菜基地改造提升技术指导意见（试行）》（农技栽培〔2025〕6号）。
四、实施期限
申报项目工程进度要求2025年12月底前竣工，2026年3月底前必须完成工程和财务审计。
五、补助标准
省级补助资金补贴额度不超过项目总投资30%，市级资金按1：1配套，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总投资的60%，项目同一建设内容不得享受其他省级财政资金重复支持。


[bookmark: OLE_LINK1]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动物及水生生物疫病防控实施指导意见

一、工作目标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90%以上，春秋防检查免疫抗体合格率（除布病外）≧70%，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100%，病死猪及病害猪产品无害化处理率100%，不发生因扑杀不及时造成的重大动物疫情。
二、资金来源
来源于2025年第二批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动物及水生生物疫病防控，共计10万元。
三、补助主体
区街道两级动物疫病防控机构、畜禽养殖场（户）。
四、补助内容
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和“先打后补”、重大动物疫情扑杀和应激死亡、病死猪及病害猪产品无害化处理、重大动物疫病监测等。
三、补助标准
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消毒药等相关防疫物资费用、疫病监测费用和“先打后补”补助，根据实际发生额据实结算；重大动物疫情扑杀和应激死亡、病死猪及病害猪产品无害化处理，由街道根据实际情况申报补助。


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实施指导意见

一、工作内容
1、购买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速测卡、农残胶体金检测卡、水产胶体金检测卡和实验耗材等定性快检检测用品以及江苏省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对栖霞区辖区内的地产农产品上市前快速检测和监管，加强风险监测预警。
2、对辖区内收储运环节可溯源的地产农产品和辖区内种养主体的地产农产品定量检测。
二、资金预算
全区共计1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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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执法及安全生产监管实施指导意见

一、工作内容
1、 通过政府采购平台采买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用品。
2、制作农业机械安全生产宣传用品。
3、开展农业机械安全生产应急演练。
二、资金预算
全区共计2万元。



2025年第二批省级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金实施指导意见
一、工作目标
为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依据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全市2025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选项入库工作的通知》，经村申报、街道初审，经区委组织部、区财政局和区农业农村局三部门共同会商决定，同意西岗街道桦墅村印象乡村会客厅、龙潭街道陈店村水一方产业融合发展设施农用项目，并下达《关于同意2025年栖霞区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并预拨部分财政资金的通知》（宁栖农字〔2025〕23号），各村对照方案进行实施。
二、补助标准
本次主要下达第二批省级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金，用于西岗街道桦墅村印象乡村会客厅、龙潭街道陈店村水一方产业融合发展设施农用项目，30万元/个，共计60万元。


